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明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俞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４２５

，

２０８

，

３９３．９６ １

，

３９８

，

６３４

，

１４７．８８ 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元

）

１

，

２８４

，

７６０

，

７１４．６４ １

，

２５８

，

１２９

，

７２３．４２ ２．１２％

股本

（

股

）

２５２

，

３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

，

３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５．０９ ４．９９ ２％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２２

，

６８１

，

９４３．７０ ３．２６％ ８４３

，

１２１

，

７０５．３７ ２．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

，

１３４

，

８４８．４５ －３．０３％ ６３

，

５９１

，

２１５．２１ －６．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９７

，

０８８

，

７９７．９９ １６２．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３８ １５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０％ ０．２５ －７．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０％ ０．２５ －７．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 －５．９１％ ４．９９％ －１１．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 －１１．３％ ４．９５％ －１２．０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８

，

８４４．６３

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００

，

５００．４０

政府关于稳定外贸增长和专利补

助

，

纳税贡献奖和社会责任奖奖

金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期货交易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和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３０

，

０５３．００

收回潘阳工业园新厂区回垫土款

及案件收回赔偿费用等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６

，

６５５．４７

合计

－５４５

，

０５３．３０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

，

５７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钱芳

２

，

９４６

，

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４６

，

４８０

黄书康

５６９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９

，

６００

范新云

２３７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７

，

７２９

潘宁香

２１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４

，

３００

陈效文

２０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６００

新疆金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董亚民

１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５

，

０００

王新强

１８３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３

，

９７６

朱本东

１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顾忆民

１５４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４

，

２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就本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

，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较期初数减少

３３．６４％

，主要系本公司应收票据到期托收兑付所致。

２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１０６．３４％

，主要系本公司工业材月结客户销售增加所致。

３

、报告期内，预付款项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１８７．４５％

，主要系本公司原材料及电费预付款增加所致。

４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１８５．０８％

，主要系本公司新厂项目投入建设所致。

５

、报告期内，无形资产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３０．１９％

，主要系本公司新购土地所致。

６

、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报告期比年初数减少

９７．８６％

，主要系本公司上年购买土地预付土地出让金及新购车辆预付购车款，

本期已结转资产所致。

７

、报告期内，应付账款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３２．０８％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原材料应付款增加所致。

８

、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３３．４％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９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９６．５％

，主要系本公司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１０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３４．２３％

，主要系本公司计提销售结算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１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７７．６７％

，主要系公司确认期货投资平仓盈亏所致。

２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１．９２％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黄埭新厂工程回垫土政府补助款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８６．９６％

，主要系公司收到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２

、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６．４３％

，主要系公司本 期处置淘

设备较少所致。

３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７８．６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 支付工程款

及为新厂项目新购场地使用权所致。

４

、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本期未发生所 致。

５

、报告期内，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６１％

，主要系公司本期分配股利较上年增加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吴明福

关于持股锁定

三年的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严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０％

至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

（

万元

）

７

，

８２９．５２

至

９

，

５６９．４１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

，

９９４

，

６５７．２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第四季度的经营情况将相对稳定

，

２０１２

年度全年业绩较去年不会有较

大幅变动

。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

包括但不

限于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

险等

）

公司的衍生品持仓风险主要铝期货的持仓风险

，

公司已建立了

《

期货交易管理制度

》，

按管理制度进行管控

。

将风险降至最低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

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内期货的公允价值按期货市场的结算价进行确认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

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认为公司对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

，

不存在重大缺陷

；

实际执行

过程中亦不存在重大偏差

。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

元

）

期末合约金额

（

元

）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

％

）

期货投资

６

，

３４９

，

８７５．００ ４

，

３１０

，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合计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董事长：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收到李佳铭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因其工作原因经常出

差，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鉴于李佳铭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选聘新的监事后方可生效。 在新任监事就任前，李佳铭先生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会主席职责。

本公司监事会对李佳铭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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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及现场方式在江苏

省苏州市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

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现场参会董事

４

名，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１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

和《中国证券报》，供投资者查阅。

二、公司以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联董事钱芳女

士回避表决；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已届满，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均已满足、且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考核合格，

可予以办理解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述文件

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供投资者查阅。

三、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详情请参阅公

司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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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周二）在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

３

名，实到参会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佳铭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

３７

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三、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监事李佳铭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鉴于李佳铭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补其缺额后生效，在此之前，李佳铭先生仍将履行监

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经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提名，监事会推荐丁震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丁震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附件：简历

丁震东先生，

１９６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经济师。

１９７８

年参加税务工作，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历任苏州吴县市税务局、苏州吴中区国

家税务局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任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丁震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事务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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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周四）上午

１０

点

２

、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 会议期限：半天

６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候选人选举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２

、 登记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３

、 登记方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下午

４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

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 会议联系人：夏金玲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７６８２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４９８０３７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３１

２

、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四）召开的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

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１

、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候选人选举的议案》；

选举监事候选人，可投票股数

＝

持有股数

同意股数： 股。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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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数量为

４２１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６７％

。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工作。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授予数量为

１４８．６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３９

人，授予价格为

７．２６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罗淼金、庄昌东因离职不符合激励

条件，将其二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８０

，

０００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

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

３７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解锁数量为

４２１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６７％

。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

（一）禁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为禁售期。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

（

４

）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完毕之前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

；

（

５

）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

，

由于挪用资金

、

职务

侵占

、

盗窃

、

泄漏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

、

声誉的违法违纪行为

，

或

者严重失职

、

渎职行为

，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３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且

２０１１

年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６％

。 （

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皆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标准

）

以

２０１０

年度为基准年

，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

２７．８６％

；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２３％

。

因此

２０１１

年度净

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满足解锁条件

。

４

、

根据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解锁的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达标

。

２０１１

年度

，

３７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足解锁条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

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期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

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３７

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共

４２１

，

８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

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

３７

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六、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激励对象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已经履行了对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次解锁的相关程序，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合法决策授权，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

后，可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七、本次股权激励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具体清单

１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７

名。

２

、激励对象名单及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可解锁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姓名 职务

认购限制性股票

数量

（

股

）

第一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

股

）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

（

股

）

１

高级管理人

员

钱芳 总经理

１２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８４

，

０００

２

施健 董事会秘书

９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６３

，

０００

３

俞军 财务总监

９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６３

，

０００

４

主要部门核

心管理人员

王若茜 行政部总监

３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５

蔡强 研发部经理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６

陆静 市场部经理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７

朱海 生产部经理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８

钱俭 工程部经理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９

颜廷柱 技术部经理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１０

业务部主要

管理人员

何钢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１１

方光辉 业务副总监

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１２

张宗亚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１３

刘爱民 业务处长

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１４

王强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１５

孙文君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１６

张飞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１７

孙文红 业务处长

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１８

杜全友 业务处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１９

陈佑龙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２０

陈剑波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２１

高兵 业务处长

６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２２

徐祥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２３

倪金平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２４

张天文 业务处长

４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２５

朱美珍 业务处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２６

各部门主要

管理人员

章维 资讯课长

１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２７

朱洪春 仓储课课长

１１

，

０００ ３

，

３００ ７

，

７００

２８

陈友仑 挤压一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２９

朱银昌 涂装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０

曾雄艺 氧化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１

杨长胜 生管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２

徐洪峰 供应品保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３

冯国志 产品品保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４

关晓涛 模具课课长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５

程言振 生产课长

１５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３６

特定对象

刘孙禹 资深模具设计师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３７

王永红 资深研发工程师

２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０６

，

０００ ４２１

，

８００ ９８４

，

２００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2012年10月24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152

信息披露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作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学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学松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项 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７１９

，

１５４

，

６２６．０５ ２

，

２９２

，

６５０

，

２３４．８１ １８．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１

，

２０９

，

３９４

，

５４４．００ １

，

１５６

，

３４７

，

７３２．２７ ４．５９％

股本

（

股

）

５９３

，

９２３

，

２２０．００ ５９３

，

９２３

，

２２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０４ １．９５ ４．６１％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６５

，

２６８

，

７５７．０９ ４６９

，

７７１

，

６７８．０７ ４９０

，

７７０

，

３６５．９２ ３５．５６％ １

，

７８２

，

０２４

，

０３４．１６ １９．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２５

，

３７５

，

６１８．９８ １６

，

５４９

，

３６７．７９ ５

，

８３４

，

７７６．４４ ３３４．９０％ ４９

，

３６１

，

９９７．１７ ３６．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 －－ ３１６

，

７１４

，

５２５．５０ １７６．１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 －－ ０．５３ １７６．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９８ ３３５．７１％ ０．０８３１ ３６．４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９８ ３３５．７１％ ０．０８３１ ３６．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１３％ １．４６％ ０．５４％ １．５９％ ４．１８％ 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１０％ １．３５％ ０．９５％ １．１５％ ４．１５％ ０．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５

，

８２１．４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７５３

，

８８８．８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６

，

４０８．３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

，

７９７．３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２

，

９１４．７６

合计

３２４

，

５４１．６６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８

，

５７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沙隆达集团公司

１１８

，

８８７

，

２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８

，

８８７

，

２０２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４

，

１６９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６９

，

２６６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２

，

７９３

，

５０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

，

７９３

，

５０７

荆州市沙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Ｂ ＦＵＮＤ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６８４

，

０９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６８４

，

０９０

周瑾

１

，

５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９０

，

０００

铂尊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９

，

８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６９

，

８８９

陈巧玲

１

，

３９０

，

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９０

，

８３０

刘国成

１

，

３６６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财务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年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４９

，

８５１ ２１

，

９５９ ２７

，

８９２ １２７．０２％

主要是短期借款及销售回款增加

。

应收票据

１

，

４４９ ３

，

６６８ －２

，

２１９ －６０．５０％

主要是本期用票据结算货款引起应收票据减少

。

应收账款

２３

，

３８４ １０

，

６２２ １２

，

７６２ １２０．１５％

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

，

且出口采取的多为有追索权

的结算方式

，

结算期较长

。

预付款项

５

，

６７１ １

，

５３７ ４

，

１３４ ２６８．９７％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预付设备及原料款增加

。

其他应收款

４

，

２６４ ２

，

４４１ １

，

８２３ ７４．６８％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

短期借款

５１

，

５１４ ２９

，

３１４ ２２

，

２００ ７５．７３％

主要是本报告期由于生产技改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

应付账款

１９

，

８７８ １２

，

２６４ ７

，

６１４ ６２．０８％

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应付原料款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

应交税费

－１

，

１４９ －２

，

０４１ ８９２ －４３．７０％

主要为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

预收账款

８

，

９４４ ５

，

４９６ ３

，

４４８ ６２．７４％

主要是由于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

其他应付款

７

，

２５５ ４

，

２０３ ３

，

０５２ ７２．６１％

主要是本期期末未支付的销售费用有所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２２

，

４５５ ９

，

６９９ １２

，

７５６ １３１．５２％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

长期借款

２９

，

０００ ５０

，

７５６ －２１

，

７５６ －４２．８６％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转入到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中

。

财务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外支出

９８ ７０ ２８ ４０．００％

主要是本报告期发生的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

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２

，

１５０ １

，

３７２ ７７８ ５６．７１％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

使得所得税费用同比有所增

加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４

，

９３６ ３

，

６１９ １

，

３１７ ３６．３９％

主要由于销售增加所致

。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１

，

６７１ １１

，

４６８ ２０

，

２０３ １７６．１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由于销售增加

，

导致回款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１

，

５３５ －１６

，

９９９ ５

，

４６４ ３２．１４％

主要为本报告期投资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

，

９４４ ２５

，

４７７ －１９

，

５３３ －７６．６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贷款同比增加所致

。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报告期内，相关拟注入资产的审计、评估等

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正抓紧与淮安市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就重组中涉及的资产、安全生产、环保和税收等问题进行沟通，上述问题

的解决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到整体方案的最终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拟对湖北沙隆达天门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解散清算》

和《公司拟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的议案。报告期内，对于湖北沙隆达天门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解散清算事

宜，公司拟定的方案为通过受让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该公司

１５％

股权，从而使该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再进行

清算注销工作。 目前该公司的股权审计评估工作已完成，按有关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上述股权受让事宜正在办理中。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办理受让沙隆达集团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

股权的相关事宜，上述股权受让完成后，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限

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便于吸收合并事宜。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财务报表项

目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半年报预增减及重组进展情况等

。

未提供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重组涉及的资产主要情况

，

Ｂ

股价格有无保

护措施

。

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重组进展公告信息及三季度业绩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作荣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证券简称：沙隆达

Ａ

（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

件或电话方式送达。 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７７

号】，同时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调整去年同期数的专项说明》，由于上述调整事项于

２０１１

年

第三季度报告期

７－９

月份已消化，故公司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时，调整了去年同期

７－９

月利润表的相关数据，调整事说明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调整后 调整数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调整前

营业利润

８

，

２５９

，

２５３．０１ －９

，

７３２

，

６６９．７８ １７

，

９９１

，

９２２．７９

利润总额

８

，

０３１

，

３４５．９３ －１１

，

２２８

，

０２１．７２ １９

，

２５９

，

３６７．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５

，

８３４

，

７７６．４４ －１０

，

７１４

，

５９１．３５ １６

，

５４９

，

３６７．７９

上述调整事项影响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７－９

月利润表的去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份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０７１．４６

万元，但不影响去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利润表数据。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拟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均为一年。相关费用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

协商确定。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是国内最大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现有境内分支机构

２２

家，在香港和新加坡设有分

公司。拥有执业人员

３０００

余名，注册会计师

１１２４

名，注册评估师

１４１

名，财政部、中注协培养的行业领军人才

１５

名。提供审计、评估、验资、咨

询、税务筹划等专业服务，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三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沙隆达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和

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按照国资委有关推进中央企业清理整合所属企业的指导意见，公司拟受让沙隆达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

１０％

股权，受让沙隆达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上述股权受让完成后，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和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公司拟受让的上述股权最终控制方为国资委，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述股权需在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交易，待公司最终摘牌后，再行公告本事项的详细内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李作荣（在控股股东沙隆达集团公司担任执行

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初步意见认为：公司受让上述股权有利于减少公司管理层次，减少与关联方的交叉持股情况，符合监管

部门要求，同意公司参与上述股权的竞拍。

因本议案涉及的股权需公开挂牌交易，公司最终能否摘牌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五、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证券简称：沙隆达

Ａ

（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４

人，实到监事

４

人。 会议

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

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实际情况；在提出本意见

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相关事项的实际情况进行追溯调整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的财务制度规定，提高了公

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２００５５３

证券简称：沙隆达

Ａ

沙隆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会议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９３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９３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

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亲自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且加盖单位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李忠禧 梁吉勤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６

）

８２０８２３２

；传真： （

０７１６

）

８３２１０９９

４

、邮政编码：

４３４００１

特此通知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的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

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说明：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种类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委托日至本次会议闭幕时为止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康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小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晓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１

，

６３９

，

６０５

，

９９０．８７ １

，

５３７

，

７６１

，

３７２．５８ １

，

５４５

，

３３７

，

８４８．２８ 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

元

）

－３７

，

０７３

，

５９４．７１ －８４

，

３５０

，

９１４．１４ －７９

，

１１５

，

５０９．３３

股本

（

股

）

２２０

，

９０１

，

１８４．００ ２２０

，

９０１

，

１８４ ２２０

，

９０１

，

１８４．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３８ －０．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５

，

２６６

，

８００．０６ ３６１．０５％ ５９

，

１９４

，

１２４．８９ ３９４．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１９

，

１９４

，

５７０．５９ ４８

，

４６９

，

１８７．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１４６

，

８０７

，

５５４．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６９ ０．２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６９ ０．２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０

，

２５３

，

４８５．５９

主要为出售深圳市深国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龙岗国商企业有限公司股权获

得投资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１４９

，

５４６．００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４

，

３０８．４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

，

６５２

，

３８１．９４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８７

，

８５５

，

８６６．０５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

，

３４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７５

，

４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２７５

，

４６２

大华投资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２８

，

９４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５

，

５２８

，

９４１

鍾志強

８

，

２１５

，

５９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

，

２１５

，

５９４

国元证券经纪

（

香港

）

有限公

司

７

，

５６９

，

１３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７

，

５６９

，

１３０

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６

，

５７１

，

５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７１

，

５９４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

３１９

，

２２９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

，

３１９

，

２２９

陈述

２

，

１４９

，

３２７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

，

１４９

，

３２７

曾海星

２

，

１４８

，

７１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

，

１４８

，

７１５

上海香港万国证券

１

，

９７０

，

８７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９７０

，

８７８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１１３．８０％

，主要原因是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２１３４．７８％

，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客户欠款所致。

报告期末无形资产较年初减少

９９．６３％

，主要原因是出售子公司股权所致。

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

９１．８０％

，主要原因是偿还了大部分工程款所致。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５８．８５％

，主要原因是去年年底计提奖金所致。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是偿还了所有利息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度同期分别增加

３９４．８３％

、

４４２．９４％

和

６２５．３５％

，主要原因是销售港逸豪庭商铺

所致。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２２９７．８０

万元，主要原因是广告费、租赁费、销售服务费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４８．３５％

，主要原因是借款利息资本化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２．６０％

，主要原因是销售港逸豪庭商铺所致。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度同期增长

１５８．１９％

，主要原因是港逸豪庭商铺付款和支付工程款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出具了强调事项段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对涉及事项的

变化及处理情况说明如下：

（

１

）保留事项：

员工商铺为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公司董事会积极处理该历史遗留问题。 公司管理层组织了专项小组，积极和当时认购的员工沟通处

理此事。 此外，公司已对部分员工认购商铺事项向法院起诉，部分认购人也对融发公司提起了诉讼。 （详见三、（二）、

４

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

２

）强调事项

针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问题：

①

皇庭广场项目开业后，会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②

公司随着项目进展，会进一步增加融资并

改善债务结构，用于保障公司核心项目的发展需要。

③

公司继续加大林业变现力度，截止报告期末共计签署林木活立木转让及林地转让

合同面积约

１

，

１０００

亩，因受到有些地方政府采伐指标政策限制，部分还未实现砍伐。

④

为盘活资产，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融发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分别出售了深圳市深国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龙岗国商企业有限公司股权， 合计出售价格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为公司的经营提供了一定的现金流。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①

深圳市中铁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业”）与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件进展：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收到福田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我司向中铁物业支付

４００

万元的违约金。 近日案件已二审审理完毕，我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房终字第

６２

号），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司拟申请进行再审。

②

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昌公司”）诉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案件进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我司收到一审判决书，判决我司支付和昌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２０６０

万元及利息、逾期违约金（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重大诉讼公告）。 现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

在该案件的一审过程中，和昌公司提交了《还款协议书》作为证据材料，用于证明本公司与和昌公司已就该股权转让款进行了补充约

定。 本公司就《还款协议书》的签署纠纷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了负责签署该《还款协议书》的签署人原本公司董事长李锦全先生，

现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③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深港工贸公司）担保责任追偿纠纷一案：

案件进展：我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收到变卖款项人民币

２

，

６４６

，

４９８．１９

元（扣除已缴纳的执行费），现在寻找其他途径执行剩余款项。

④

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雅豪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豪园公司”）股权纠纷事项：

案件进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融发公司收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经法院一审判决，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详见本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重大诉讼公告）。 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

⑤

员工商铺认购案

案件进展：融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收到深圳市福田人民法院就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起诉陈某某三人商品房认购合同纠纷做出

的一审民事判决书。 其中融发公司诉陈某某、李某某案件判决结果如下：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晶岛国际广场商铺内部认购书》合法有效；原

告与被告签订的认购书应终止履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驳回被告其他反诉请求。 其中融发公司诉宋某某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内

部认购关系无效案的判决结果如下：驳回原告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现该案件在二审审理中。

另，融发公司陆续收到杨某某等另外七人就内部认购商铺事项起诉融发公司一案的诉讼文书，请求法院判令融发公司向原告立即交

付商铺并承担诉讼费用，现上述案件尚在一审审理中。

之后，上述杨某某七人中的杨某某等四人和孙某某等六人陆续就内部认购商铺事项因另一诉讼请求起诉融发公司、深圳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委员会，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之间签订的“深地合字（

２００２

）

９００５

号” 《〈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一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限

整体转让，不得分割办理房产证”约定内容无效（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９

月

５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重大

诉讼公告），上述案件在一审审理中。

（

２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建设的进展情况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以下简称“内控规范” ）、深圳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控规范实施

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发【

２０１２

】

１０５

号）和《关于做好深圳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

字【

２０１２

】

６６

号）等文件的要求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继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及优化工作，按要求向深圳证监局报送内控工作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内控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①

完成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编制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并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公开披露；对自评测试中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整改。

②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内控审计报告。

③

在前期内控体系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的变化及内控流程及制

度执行中发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内控制度流程，不断优化内控体系。

（

３

）、福田中心区购物中心项目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皇庭广场项目建设，根据招商和精装修工程计划加快进度。 截止报告期末，室内土建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

机电设备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进入机电设备、消防等联动调试准备工作；外立面幕墙东西两侧已全部施工完毕；南立面因政府要求调整

设计方案，目前已完成

ＬＥＤ

屏的龙骨改造安装；北立面已完成龙骨安装。目前，招商进度预计能够满足试营业要求，争取年底前实现部分楼

层试营业，但项目具体的开业时间会受到招商情况和工程进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郑康豪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未来

６０

个月内不

减持本次收

购而持有的

百利亚太股

份

，

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

未来

６０

个月

内不减持本

次收购间接

持有的深国

商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６０

个月

严格履行承

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郑康豪

郑康豪先生

及其控股的

深圳市皇庭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承诺

在未来

１２

个

月内不减持

本次增持的

深国商股

份

。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１２

个月

严格履行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皇岗商务中心

６

层

实地调研 其他 南方都市报

公司经营情况

及项目相关情

况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７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二

○

一二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

○

一二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董事长、陈小海董事、张建民董事、陈勇董事、邓维杰董事、赵立金独立

董事、谢汝煊独立董事、孙昌兴独立董事。公司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议案表决情况：

８

人赞成，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聘唐均奇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的相关规定，由

陈小海总经理提名，公司聘任唐均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唐均奇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唐均奇先生商业地产方面工作经验丰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相应资格和能力。

议案表决情况：

８

人赞成，

０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唐均奇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英籍华人，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 曾就职于长江实业、和记黄埔、嘉里建设和塔博曼华夏柏欣等知名企业，自七十年

代即涉足商业地产的招商、规划、市场推广及整体营运；熟悉大陆市场，曾在国内多个一、二线城市的商圈，为国内的发展商提供商业项目

的解决方案。

近五年工作经历：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塔博曼华夏柏欣 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招商部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９

年 嘉里建设 市务总经理兼

ＭＥＧＡ Ｂ０Ｘ

开发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唐均奇先生与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简历披露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况。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关于聘任唐均奇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经审核，本次聘请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指导意见》的规定。

２

、根据聘任副总经理人选的履历资料，我们对唐均奇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唐均奇先生商业地产方面工作经验丰富，熟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相应资格和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唐均奇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

赵立金

谢汝煊

孙昌兴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